[bookmark: _GoBack]           光华法学院出国（境）交流项目遴选办法（征求意见稿）
一、宗旨
为规范我院学生出国（境）交流的遴选工作，保证我院在校生出国（境）项
目的选派工作公平、公开、公正地进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订本遴选办法。
二、适用范围
本办法所指的出国（境）交流项目，包括：
（1） 院级短学期出国（境）交流项目
（2） 院级长学期出国（境）交流项目、学位项目
（3） 校派出国（境）交流项目
（4） 国家公派出国（境）交流项目
三、申请基本条件
（一）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身心健康
（二）我校在籍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三）符合相关项目的申请条件
1. 院级短学期出国（境）交流项目
①未参加过有关学院、学校组织的境外交流活动
②外语达到一定的水平
本科生的外语成绩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A．英语六级成绩460分以上；
B．英语四级成绩550分以上；
C．托福90分或雅思6.0以上；
D．通过学校组织的英语水平测试
研究生的外语成绩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A．英语六级成绩480分以上；
B．通过专业英语八级；
C．托福95分或者雅思6.5以上；
D．通过学校组织的研究生英语水平测试。
2. 院级长学期出国（境）交流项目、学位项目
每年的春学期和秋学期的开学第一周，教育教学中心在学院院网上公布院级长学期出国（境）交流项目、学位项目的基本信息，包括申请的基本条件如外语要求、费用等。
3. 校派出国（境）交流项目、国家公派出国（境）交流项目
校派出国（境）交流项目、国家公派出国（境）交流项目的申请条件，根据学校公布的具体规定。
（四）品德优良，诚实信用，在校期间无违法和违纪记录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其当年遴选资格；学校有特别规定的，依学校规定。
1.无故迟到注册；
2.违反浙江大学校纪校规受到处分；
3.无正当理由不按时足额缴纳学费；
4.无正当理由延长学习年限。
四、遴选方法
（一） 院级短学期出国（境）交流项目
1．本科生
按上一学年学业成绩排名进行遴选；
2．研究生
按上一学年的学习成绩加权平均分进行遴选，研一的学生提供所在学校教务部门出具的大学四年的成绩以及所有课程的加权平均分。
最后一个名额，如果申请的学生学业成绩排名或者成绩加权平均分相同，则由学院根据学生的综合表现进行遴选。
（二）院级长学期出国（境）交流项目、学位项目
 1.本科生
按在校期间学业成绩排名进行遴选。
2.研究生
按在校期间所有课程的成绩加权平均分进行遴选。
最后一个名额，如果申请的本科生在校期间的学业成绩排名相同或者申请的研究生所有课程加权平均分成绩相同，则由学院根据学生的综合表现进行遴选。
   （三）校派出国（境）交流项目
1. 本科生
由学校进行遴选的，学生符合学校有关项目申请条件的，学院给予推荐。由学院进行遴选推荐的，学院比照院级长学期出国（境）交流项目遴选规则进行推荐。
2. 研究生
由学校进行遴选的，学生符合学校有关项目申请条件的，学院给予推荐。由学院进行遴选推荐的，学院比照院级长学期出国（境）交流项目遴选规则进行推荐，但学校资助博士研究生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比照国家公派出国（境）交流项目的遴选规则。
（四）国家公派出国（境）交流项目
国家公派出国（境）交流项目，以及学校资助博士研究生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由学院进行遴选向学校推荐的，学院按照以下规则进行遴选推荐。
1. 本科生
学院比照院级长学期出国（境）交流项目、学位项目遴选规则进行推荐。
2. 研究生
根据综合成绩的高低进行排序。综合成绩由学生在校期间的综合成绩50% + 
遴选委员会评审成绩50%构成。
A. 学生在校期间的综合成绩的量分公式
法律硕士（非法学）=在校期间学习成绩加权平均分+ 科研成绩×20+综合素质成绩×10%
法律硕士（法学）、法学==在校期间学习成绩加权平均分+科研成绩×40%+综合素质成绩×10%
博士生 = 在校期间学习成绩加权平均分+科研成绩×60%+综合素质成绩×10%
英语免修的按85分计算。科研成绩包括：期刊论文、学术会议主题发言和论文、著作（含译著）、课题、获奖等地。综合素质成绩包括社会工作、文体等遴选委员会评审成绩
遴选委员会评审成绩由两部分构成。 学校排名、学科声誉、导师声望占20
分；学习计划陈述以及现场答辩综合表现占30分。
B. 遴选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
各学科点博士生导师组组长、学院分管研究生教学、思政工作领导、学院分
管纪律检察工作的领导。
各学科点博士生导师组组长需三分之二以上出席遴选评审。
（5） 名额分配
学院有权根据规划，根据学生的申请情况，统筹安排各项目名额的分配
五、附则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光华法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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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综合成绩量分办法
一、量分公式
1.法律硕士（非法学）
总分=学习成绩加权平均分+ 科研成绩×20+综合素质成绩×10%
2.法律硕士（法学）、法学
总分=学习成绩加权平均分+科研成绩×40%+综合素质成绩×10%
3.博士生
非毕业班。总分= 学习成绩加权平均分+科研成绩×60%+综合素质成绩×10%
毕业班。总分=科研成绩×90%+综合素质成绩×10%
量分公式中的研究生学习成绩包括：上一学年中教学计划规定的公共课、学位课和选修课。英语免修按85分计。科研成绩包括：期刊论文、学术会议主题发言和论文、著作（含译著）、课题、获奖等地（具体量分办法中的第1-6项）。综合素质成绩包括：社会工作、文体等（具体量分办法中第7-8项）。

二、科研成绩具体量分标准
1.期刊论文计分
	刊物类别
	分值

	权威期刊、SSCI或SCI、A&HCI全文收录的期刊
	120

	一级期刊、EI全文收录
	80

	核心期刊、CSSCI期刊、TSSCI期刊
	40

	CSSCI期刊扩展版
	20

	其它期刊
	10


注：（1）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字数一般应在3000字以上，不足的下靠一级计分，刊物分类以CSSCI、浙江大学人事处发《国内学术期刊名录•2012年版》、浙江大学研究生院刊物级别为准。若以上分类标准对某一剘刊认定的级别不一，则以高计。                                  
（2）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学术版或理论上的论文（3000字以上），按核心期刊的级别计分。
（3）《浙江大学法律评论》以核心期刊计分。
（4）若为多人合著的，分如下情况：学生合著，二名作者的，第一作者系数为0.65，第二作者0.35；三人及以上的，第一作者0.6，第二作者0.3，第三作者0.1，之后排名作者不计；若合作作者为法学院导师且为第一作者，可将导师排除后进行排名，按上述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9；若合作作者为非法学院的本校老师且为第一作者，可将老师排除后进行排名，按上述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6；若合作作者非本校且为第一作者，则直接按照多人合著的顺序进行加分。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5）发表与录用的有效时间段为本学年内，即上一年9月1日至本年8月31日。所计分论文需在刊物上正式发表（网上优先发表视作正式发表），毕业班同学已确定被录用论文可视作已发表。
2.学术会议主题发言、论文计分
	会议论文类别
	分值
	主题发言

	国际会议
	公开出版
	40
	      80

	
	非公开出版
	20
	

	全国性会议
	公开出版
	20
	40

	
	非公开出版
	10
	

	省级会议
	公开出版
	10
	20

	
	非公开出版
	5
	

	其他会议
	公开出版
	5
	10

	
	非公开出版
	3
	



注：（1）会议级别的认定以主办方为标准；
    （2）作主题发言的，需提供由会议主办方出具的正式邀请信函以及主办方会议的日程安排；
（3）在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字数一般应在3000字以上，不足的下靠一级加分；
（4）参加学术会议发表论文并获得一等奖的，在原来加分基础上再加5分，获得二等奖再加3分，获得三等奖或其他奖项的再加1分。其他需要计分的，由本人向评奖委员会提出申请，由评奖委员会酌情加分；
（5）学术论文发表与录用的有效时间段为本学年内，即上一年9月1日至本年8月31日。毕业班同学在评奖评优通知公布之日（含）为止已确定录用的论文视作已发表。
3.专著、译著、编著计分
	类别
	计分分值（分/万字）

	
	20万字
以内部分
	超出20万字部分
	主编（主译）非执笔部分
	副主编（副主译）非执笔部分

	一级出版社专著
	3
	2
	1
	0.5

	二级出版社专著
	2
	1.5
	0.75
	0.5

	一级出版社的中译外、外译中
	1.5
	0.75
	0.5
	0.5

	二级出版社的中译外、外译中
	1
	0.5
	0.25
	0.25


注：（1）第二作者减半加分，第三作者按三分之一值加分。
         （2）出版书籍，参与其中有关章节的写作，每人以5分计。
         （3）每项作品最高分不超过80分。
            （4）成果的出版时间要求为本学年内，即上一年9月1日至本年8月31日。
4.主持或者参加课题
	科研项目
	分值

	国家级
	主持
	120

	
	参与(前五)
	60

	省部级
	主持
	80

	
	参与（前五）
	40

	厅局级
	主持
	60

	
	参与 （前五）
	20

	其它
	主持
	20

	
	参与（前五）
	10


注：（1）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科研项目的认定，以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规定的标准进行认定。
（2）主持或参与课题应在本学年有效时间段内，即上一年9月1日至本年8月31日已结题。
  （3）结题所形成的成果，如果是项目结题的必要条件，则就高计。
（4）若主持或参加项目有法学院导师的，可将导师排除后进行排名。第一参与人按上述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7，第二参与人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6，第三参与人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5，第四参与人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4，第五参与人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3。若主持项目的为非法学院的本校老师，可将老师排除后进行排名，按上述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6，第二参与人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5，第三参与人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4，第四参与人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3，第五参与人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2。若主持项目的非本校且为第一作者，则第一参与人按上述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5，以，第二参与人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4，第三参与人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3，第四参与人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2，第五参与人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1。
5.科研、论文等学术获奖
	获奖级别
	特等
	一
	二
	三

	全国
	120
	100
	80
	60

	省部级
	100
	80
	60
	40

	厅局级
	80
	60
	40
	20

	其它
	40
	20
	10
	5


注：（1）全国、省部级、厅局级获奖级别的认定，以浙江大学社会科学院规定的标准进行认定。
（2）如以团队名义参加的，可内部协调根据团队贡献分配加分，但排名第一位的不超过团体加分的70%；如果未能协商一致，排名第一位的视同第一作者，排名2－3的，视同第二作者，排名在第四以后的，视同第三作者。全国、省级获奖项目，限排名前八作者；相应系数和论文积分中一致。同一项目取最高获奖计分，不重复计算。
6. 参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竞赛项目获奖
①参加学校认定的竞赛项目获奖
	获奖级别
	特等
	一
	二
	三

	全国
	100
	80
	60
	40

	省级
	80
	60
	40
	20

	校级
	60
	40
	20
	10


②参加学院组织的Jessup、贸仲杯等全国性专业学术竞赛活动
	获奖级别
	一
	二
	三
	其他

	分值
	40
	30
	20
	10


注：（1）学校认定的竞赛项目，研究生院没有明确规定的，参考本科生院公布的相关目录。
（2）以上参赛项目，如以团队名义参加的，可内部协调根据团队贡献分配加分，但排名第一位的不超过团体加分的70%；如果未能协商一致，排名第一位的视同第一作者，排名2－3的，视同第二作者，排名在第四以后的，视同第三作者。其中学校获奖项目，限排名前五作者，全国、省级获奖项目，限排名前八作者；相应系数和论文积分中一致。同一项目取最高获奖计分，不重复计算。

三、结合素质成绩量分标准
1. 社会工作计分

	类别
	职务
	考核优秀
	考核良好
	考核合格

	校团委挂职
	副书记、书记助理
	12
	10
	6

	校级博士生会、研究生会
	主席、副主席
	12
	10
	6

	院团委挂职
	副书记
	10
	8
	4

	院级博士生会、研究生会、法律硕士协会、党员之家管委会
	主席、副主席
	10
	8
	4

	校、院其他学生组织
	主要骨干
	8
	6
	2

	
	其他骨干
	6
	4
	1

	研究生党支部
	书记
	6
	4
	1

	
	其他支委
	4
	3
	1

	班级
	班长、团支书
	6
	4
	1

	
	其他班、团委员
	4
	3
	1


注：（1）学生兼职辅导员根据考核情况酌情加分。
    （2）考核级别由各学生组织指导老师负责提供，优秀率控制在1/3以内；考核级别为不合格者不加分。
    （3）在不同组织任职的，其合计加分不超过20分。

2. 文体计分
	级别
	破纪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全国
	20
	15
	8
	8
	6
	6
	6
	6
	6




    
